附件1
庐山市第一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年）（草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编制《庐山市第一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年）》（以下简称《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共涉及2个区片；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11.4908公顷，拟征收面积6.8620公顷（以最终批复为准）。
（一）片区一
片区成片开发范围面积9.7838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5.8482公顷，该片区土地征收主要涉及温泉镇西洲村。
（二）片区二
片区成片开发范围面积1.7070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0137公顷，该片区土地征收主要涉及白鹿镇波湖村。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庐山市地处庐山风景名胜区东南面，鄱阳湖西岸，是山水文化旅游城市，也是九江大庐山休闲旅游重要服务中心。庐山市成片开发建设是庐山市提升“景城一体化”旅游城市品质、完善旅游服务职能、改善对外交通条件、保障民生工程等的重要举措。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片区一开发建设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乡村振兴等初级加工产业用地；片区二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是完善白鹿镇依托自然景观、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的服务配套设施用地。
本《方案》切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保障了庐山市“十五五”建设项目的顺利落实和实施。
四、土地用途分析
（一）片区一
该片区的开发旨在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及乡村振兴相关的初级加工产业用地。具体包括工业用地项目1个，面积5.8482公顷。
（二）片区二
该片区的开发旨在完善各乡镇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旅游配套设施。具体包括商业用地项目1个，面积1.0137公顷。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一）片区一
[bookmark: _GoBack]该片区内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用途属于公益性用地，区片公益性占比40.23%。
（2） 片区二
该片区内交通运输用地用途属于公益性用地，区片公益性占比40.62%。
以上片区均符合赣府厅发〔2021〕2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要求。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发范围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符合报批的城镇开发边界。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区，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七、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等文件规定开展工作。
八、结论
《庐山市第一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年）》符合自然资源部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